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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 

全国环境统计数据审核技术要求 
 

一、各类属性代码准确性审核 

核查企业法人代码、行业代码、排水去向代码、行政区代码、

受纳水体代码等是否填写完整无误。 

二、企业环境统计报表数据准确性的审核 

1、核查企业提供的台帐准确完整。主要从企业各类属性标识情

况，产品产量、单位，工业总产值，燃煤灰份，硫份，单位能耗量，

单位水耗量，单位煤耗量等企业基本生产情况进行重点审核。 

2、核查报表填报是否规范，数据与单位是否对应，指标单位是

否符合统一要求。如：表格中的指标项有无空缺：表格中的指标若

无法取得数据，划“－”；是零时应写“0”，这里的“0”是数字为

零，不表明无法取得数字。 

3、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类型及污染治理设施情况判别企业污染物

产生浓度、排放浓度以及污染物去除效率是否合理。如：某企业污

水处理设施运转情况、废水排放量、达标量与往年相同，但 COD 排

放量差异很大；或者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因故停运，但废水达标量

和 COD 排放量与设施正常运转时一样，均可视为不合理。 

4、填报指标偏大或偏小的，应重点审核。如环保治理设施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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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和运行费用偏大或偏小；消耗吨煤的 SO2、烟尘产生量偏大或偏

小；水泥行业吨产品工业粉尘产生量偏大或偏小；等等。 

5、存在下列不符合常规逻辑关系的需要重点审核（注：出现下

列情况，不一定是有错误，只是提醒）： 

有废水处理设施，运行费用而无污染物去除量或无废水处理设

施却有污染物去除量的情况； 

无污水处理厂，但在基 1 表中有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排

放量的情况（排入外区污水处理厂的除外）； 

有“废水排放量”却无废水中污染物排放量的情况； 

存在有燃料煤消耗，但无燃烧废气、SO2、烟尘、炉渣产生量的

现象； 

存在无燃料煤、燃料油和燃气，但有废气及污染物产生量的情

况； 

存在有处理设施、处理能力和运行费用，却无污染物去除量现

象；无处理设施，却有污染物去除量的现象； 

存在有脱硫设施，无 SO2去除量或 SO2去除率小于 40％的现象，

存在无脱硫设施，有 SO2去除量或 SO2去除率大于 40％的现象； 

存在有烟尘去除量无粉煤灰产生量的现象； 

存在废水（气）治理设施数、废水（气）治理设施运行费、废

水（气）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3 个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及变化趋势不一

致的现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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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有“原料煤消费量”而无“生产工艺过程中废气及废气污

染物排放量”的情况； 

存在有工业锅炉或工业炉窑却没有废气及污染物排放量的情

况。 

6、企业工业废水，工业 COD 和氨氮，工业二氧化硫、烟尘和粉

尘，工业固废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是否存在过大过小现象，

并进行纵向比较，变化幅度过大的应重点审核，如工业废水排放量

（火电例外）原则上应是新鲜用水量的 60～90％。 

三、各级环境统计汇总数据准确性的审核 

1、上报数据是否有责任性或技术性错误。如：单位混淆，小数

点错误； 

2、上报数据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有误。如：环年综 1表“排

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量” 应与环年综 4 表中“处理工业废水量”

相符，综 6 表中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量应与综 4 表中（污水年处理量

－处理工业废水量）相符； 

3、通过平均浓度计算审核数据。如：计算出各地区污染物平均

排放浓度，根据该地区的工业结构，再对照排放标准，判定其主要

数据是否合理；不同地区之间同一类行业的平均排放水平是否存在

较大差异； 

4、采用监测（含自动在线监测）数据核查统计数据。用污染源

监测提供的废气、废水流量和污染物浓度等监测数据核查统计数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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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用产品产量排放系数审核统计数据。如：根据生产过程中单

位产品的经验排放系数进行计算、审核污染物的排放量。这种计算

方法的关键在于取得不同生产工艺，不同生产规模下的准确的单位

产品经验排放系数； 

6、环境统计数据与地区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协调，与统计部门公

布的相关产品产量数据是否符合逻辑对应关系。如：对火电、水泥、

钢铁等行业，检查环境统计数据中行业的产品产量与政府统计部门

对外公布的产品产量是否大致相等、根据吨产品产量审核主要污染

物（二氧化硫、烟尘、粉尘等）排放量； 

7、核查填报数据与物料衡算数据之间的差别是否较大。如：根

据燃煤灰份、硫份以及燃料煤消耗量判定烟尘和二氧化硫产生量以

及炉渣和粉煤灰产生量是否合理。 

 

 

 


